
南京市 2020 年水产健康养殖项目补助资金 

及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认定奖补资金 

绩效自评价报告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南京市级财政预算

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1 号）、《南京市财

政局印发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宁财绩〔2021〕32 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南京市涉农资金

“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的实施意见》（宁农计〔2020〕

19 号）、《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南京市财政局印发关于下达 2020

年南京市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0〕

15 号、宁财农〔2020〕95 号）等文件要求，对南京市 2020

年度水产健康养殖项目补助资金及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认定奖补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价工作。现将本次评价情况报

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开展水产健康养殖、实施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是贯彻落

实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财政部等 10 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

展的若干意见》（农渔发〔2019〕1 号）、《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江苏省长江保护修复攻坚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苏



政办发〔2019〕52 号）、《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生态文明建

设规划 2018—2020（修编）的通知》（宁政发〔2019〕41 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水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2019—

2020 年）的通知》（宁政发〔2019〕98 号）的要求。 

2020 年度市水产健康养殖项目的主要内容：全市实施养殖

池塘生态化改造面积 1.3 万亩。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认

定奖补的内容：对农业农村部批准授予的第十四批 38 个国家

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进行奖补，具体奖补标准(按照认定面

积、或认定数量、或认定数量和面积的综合等)由各区根据本

区实际情况自行研究决定。 

（二）业务主管部门职能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根据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相关要求，采取

“大专项+任务清单”的管理方式，制定现代农业发展中水产

健康养殖年度工作任务清单、分配下达资金补助计划，组织开

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各区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水产健

康养殖项目的申报评审、立项批复、管理验收及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认定奖补等工作的组织实施。 

（三）资金管理情况 

（1）市级财政补助资金安排情况 

2020 年，市级水产健康养殖专项资金计划的约束性任务为

全市实施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面积 1.3 万亩，南京市农业农村

局、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南京市第一批市级农业



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0〕15 号 宁财农〔2020〕

95 号）下达 2020 年度全市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到各区。

各区根据“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要求，立足本地水产发展

实际需求，充分统筹整合财政资金，根据各区财政资金分配方

案，2020 年度实际立项市级水产健康养殖项目补助资金共

3,682.35 万元，其中：江北新区 145.00 万、江宁区 600.00

万元、浦口区 154.21 万元、六合区 1000.45 万元（含 2019

年结余资金整合 60.45 万元）、溧水区 465.00 万元、高淳区

1,317.69 万元。第十四批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认定奖

补资金 150.00 万元。两项市级财政补助资金合计 3,832.35

万元（含 2019 年市级农业专项结余资金整合 60.45 万元）。 

（2）区级财政补贴资金安排情况 

溧水区、江宁区、浦口区、江北新区对 2020 年水产健康

养殖项目及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认定奖补资金项目在

市级财政补助的基础上进行了配套补助，分别补助 1,200.00

万元、1,458.36 万元、7.30 万元、55.00 万元，四个区级（街

道）安排财政补贴资金合计 2,720.66 万元。 

（3）自筹资金安排情况 

   各区项目承担单位均对水产健康养殖项目编写自筹资金预

算，2020 年度实际立项市级水产健康养殖项目自筹资金

2,322.02 万元，其中：六合区：102.36 万元，溧水区 429.00

万元，高淳区 68.60 万元，江宁区 1,525.54 万元、浦口区



146.52 万元，江北新区 50 万元。 

（4）补贴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 

截止现场检查日，六个区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项目实际已

支付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490.21 万元，因项目未完工或已完工，

按项目计划（合同）暂未付款的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3,192.14 

万元，暂存在相关区或街道财政所。2020 年度，被授予“国

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称号的水产养殖单位 38 户，应付

市级财政补助金额 150 万元，除江宁区因区级财政配套资金

未到位暂未拨付外，已经将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113.36 万元拨

付相关单位，暂未付款的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36.64 万元。 

二、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以比较法为主，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

为辅，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评价。在比较分析和

评定的基础上，按照得分情况将项目绩效评定为优、良、一般、

较差四个等级，得分 90 分以上为优秀、80-90(不含)分为良

好、60-80(不含)分为一般、60 分以下为较差。 

三、绩效评价情况 

（一）评价结果（得分情况） 

各区能够根据南京市 2020 年度水产健康养殖专项资金支

持重点方向，制定申报指南积极组织项目申报，对申报的项目

组织专家评审，项目实施单位根据批复的实施方案积极组织施

工，但因为项目实施期限尚未到，项目尚未完成验收，无法对



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91.85

分。 

（二）绩效分析 

1.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分析 

（1）目标明确性分析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2020 年度市级农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分别为全市实施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面积 1.3 万亩、全市示范

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5 个以上。 

（2）目标合理性分析 

实施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及开展健康养殖示范创建是打

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加快推进生态健康养殖，不断

促进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工作要求相适应。 

（3）目标细化程度分析 

各区结合本地实际批复了水产健康养殖项目实施方案，规

定了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概算。项目实施单位按要求公开招投

标施工单位、与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跟踪审计单

位均签订业务委托合同，并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人员。 

2.项目执行评价分析 

（1）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2020 年度水产健康养殖项目及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

示范场认定奖补均按照《关于印发南京市相关农业大专项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农〔2020〕410 号）、《关于进一

步推进南京市涉农资金“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的实施

意见》（宁农计〔2020〕19 号）等规定，组织项目申报、立项、

组织专家论证，审批项目实施方案，会同财政部门下达资金计

划，实施项目管理和日常检查监督。财政补贴资金拨付采取先

建后补的方式进行，即实施单位完成项目，按审计、验收、核

查的结果，拨付财政补贴款项。 

（2）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由街道（镇）、社区（村）组织作为实施主体申报的项目，

均按规定组织了招投标，与设计、施工、监理、审计单位签订

业务合同。暂无项目调整情况反映，批复方案要求的项目完成

日期尚未到期，截止 2021 年 7 月 10 日，所有项目尚未实施

验收。 

3.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水产健康养殖是涵盖生物工程、水产养殖、现代生物学、

病害预防和治理等技术理论。从更广义角度来说，此理念可视

为养殖系统和养殖行为的整体健康性，精心管理并优化整个养

殖过程，养殖期间可通过人为可控系统来调节生态环境的合理

性，即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保证了养殖效益。   

2020 年度各区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及项目概算实施养

殖池塘生态化改造建设，按补贴名单发放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



示范场奖补。抽查结果反映：无建设内容与实施方案不符、无

超标准、无超范围发放补贴资金的情况。 

（2）项目效率性分析 

截止 2021 年 7 月 10 日，6个区实施的“百亩以上连片

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建设项目”13 个，计划投资额 8,666.67

万元。已经完成计划的 80%（含 80%）至 100%（不含 100%） 

项目的 4 个，计划投资额 1419.92 万元；完成计划 60%（含

60%）至 80%（不含 80%）的项目 6 个，计划投资额 2292.21

万元；完成计划 50%（含 50%）至 60%的项目 2个，计划投资

额 1429.00 万元；完成计划低于 50%的项目 1个，计划投资额

3,525.54 万元。项目平均进度 55.32%。剔除夏季多雨、施工

场地条件受影响等客观因素，项目完成进度，总体上达到了序

时进度的要求。项目完成情况总体良好。 

对授予“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第十四批）”称号

的 38 家水产养殖单位的奖补资金，目前已发放 19 家，江宁

区辖区内 19 家示范场因区级财政资金未配套到位，暂未发放，

预计发放时间 2021 年底前。 

（3）项目效益性分析 

实施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建设是现代渔业发展和生态环

境建设的必然要求，能够促进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和模式的推广

和应用，进一步提升全市现代渔业发展水平。对授予“国家级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称号的水产养殖单位给予认定奖补，能



够鼓励更多的水产养殖单位参与示范创建，进一步提升我市水

产健康养殖水平。 

根据发放的《2020 年度市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项目满意

度调查表》24 份，水产健康养殖实施单位普遍对区、街道有

关水产健康养殖项目的工作表示满意，绩效评价小组未收到不

满意投诉。 

（4）主要成效 

近年来我市水产养殖水平的逐年提高，市、区、街镇三级

单位均能合理规范的执行相关制度，通过实施养殖池塘生态化

改造建设能够有效改善我市池塘养殖条件，促进我市水产健康

养殖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和模式的推广

和运用，切实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但由于该项目属于跨年度实

施项目，尚未到项目建设截止日期，项目尚未完工，故暂时无

法评价其效益。 

（四）主要问题 

部分财政补助资金暂时结存在相关镇街。各区组织实施的

2020 年度水产健康养殖项目共 13 个，计划投资 8,666.67 万

元，其中：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3,682.35 万元，区级财政资金

2,662.30 万元，单位自筹 2,322.02 万元。各区财政均已将市

财政补助资金，通过文件、指标形式下达到有关街道（镇），

截止 2021 年 7月 10 日，因实施的项目未完工或已经完工尚未

组织验收，项目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3,192.14 万元暂结存在相



关街道（镇）财政所，无法拨付给项目实施单位。 

四、评价建议 

继续加强项目实施管理。相关区、街道（镇）要督促项目

实施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争取按时、保质，按项目实施

方案的内容完成 2020 年度水产健康养殖项目任务。组织对项

目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对项目变更情况及时完成变更申请审批

手续。及时对已经完成的项目组织核查、审计、验收，督促有

关街道（镇）及时拨付相关款项。 

附件：2020 年度南京市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项目绩效评

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立项 立项规范 项目立项符是否合文件要求 合规 5.00
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
。

5.00

项目目标 目标内容 项目目标内容是否符合文件要求 合规 5.00
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
。

5.00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建立、完善。 健全 6.00
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
。

6.00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 项目资金是否足额到位 到位 6.00
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
。

6.00

资金分配 分配程序 项目资金分配程序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合规 6.00
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
。

6.00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 项目财务管理办法是否建立、完善。 健全 6.00
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
。

6.00

组织实施 组织机构
项目组织单位是否按照要求实施， 
执行是否有效。

实施 6.00
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
。

6.00

产出数量1
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项目的实际完成
工程量与计划完成工程量的比率

项目工程量完成率
100%

30.00 按实际完成比例扣分。 25.11

产出质量1
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项目的实际完工
使用资金占预算资金的比例

项目资金执行率100% 10.00 按完工比例得分。 8.37

产出时效1
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项目的实际完成
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率

项目按期完工率100% 10.00 按比例得分。 8.37

项目效益
服务对象满意

度
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90%以上 1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超过90%
的得满分，每低于10个百
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10.00

100.00 91.85合计

项目设立

项目管理

项目绩效

项目产出

分值 评分说明 得分

2020年度南京市养殖池塘生态化改造项目绩效评价表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